附件1 
新沂市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申报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一、申报主体及基本条件 
经相关部门批准成立，在新沂市行政区域内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登记（注册）、具备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良好社会信誉、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等社会组织，以及新沂市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单位行业划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执行。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执行。
二、申报项目范围
工伤预防实行项目管理，申报以培训项目为主，实施周期最长不超过1年。主要包括：
（一）以大中型企业、重点用人单位提高安全生产与工伤保险管理水平为目的的工伤预防培训项目；
（二）以提高行业安全生产与工伤保险管理水平为目的的工伤预防培训项目；
（三）以面向社会和提高中小微企业安全生产与工伤保险管理水平为目的的工伤预防培训项目。
三、申报程序
申报程序具体如下：
（一）符合申报条件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等社会组织应根据新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结合本行业、本单位工伤预防工作的需要申报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新沂市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申报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
（二）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工伤预防项目申报表》，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时间安排、预算等，提出项目考核绩效目标，按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四、绩效目标 
工伤预防项目要保证实施效果，提高工伤预防费的使用效率，项目实施后，项目单位工伤事故发生率有效下降，项目单位职工满意率大于85%，预防知识知晓率大于90%。 
（一）工伤预防宣传项目绩效要求。要抓住重点时段、重要节点、重大事件开展有针对性宣传。要从关注关爱职工群众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的视角，运用影音视频、图标图解、典型案例、身边工伤事件等群众易于接受、感染力强的形式，宣传职业病防治、安全生产、交通事故防范、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工伤预防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宣传成品符合委托方要求，按时完成工伤预防宣传项目实施方案中要求的工作内容，并在既定目标范围内宣传全覆盖。 
（二）工伤预防培训项目绩效要求。培训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重点岗位人员，实现上述人员培训全覆盖。开设工伤预防课程，将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与工伤预防的政策法规、安全生产事故与工伤事故防范知识、工伤事故与职业病警示教育等内容作为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鼓励采取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相结合方式，更加注重发挥线上培训的作用。按时完成工伤预防培训项目方案中要求的工作内容， 
五、申报材料 
（一）工伤预防项目申请表（附件2） 
（二）工伤预防项目评审表（附件3）
（三）工伤预防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附件4） 
（四）工伤预防项目费用预算明细表（附件5）
（五）相关部门合法登记（注册）证 
（六）申报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表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开展项目所必需的设备、场地、信息技术等有关资质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由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备查，两份报送新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六、申报期限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2月10日止。 
七、其他事项 
联 系 人：张威
联系电话：0516-88922850 
联系地址：新沂市钟吾南路17号城投大厦工伤科
